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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纤纤：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支行诉你方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82 民 初

1049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新友：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支行诉你方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82 民 初

1049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叶婷、叶选淼、何群

群、叶宣挺：原告浙江省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2020）浙

0382民初1600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20年7月01日10: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421 民初
4842号

唐芸：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

被告唐芸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421 民初

484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唐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始10日

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本

金45925.91元、透支利

息（截至2019年10月10

日为5774.54元，剩余利

息自2019年9月5日起

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分期

还款费用525.44元；二、

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1292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942元，由原告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承担186元，

被告唐芸承担1756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申请退费；唐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521 民初
4974号

沈美红：本院受理

范阿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1、被告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3万元整；2、

利息4620元整（即2019

年 6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1月15日止）；3、起诉之

日至判决的期间的利

息，在法院判决时另行

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初
381号

胡燚：本院审理原

告许兵与被告胡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

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于二○二○年六月二

十二日上午十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破3号

本院于2020年3月

19日裁定受理义乌市白

天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

务所为义乌市白天鹅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义乌市白天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20年5月4日

前向义乌市白天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

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

为：浙江省义乌市总部

经济园A5幢17楼，联

系方式：18806520395

（程律师）。债权人须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义乌市白天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义乌市白天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20年5

月19日上午9：00在义

乌市人民法院第十六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3
号

浙江志翔工贸有
限公司：原告永康市东

城强好鑫塑料制品厂与

被告浙江志翔工贸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原 货 款

57481.23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开庭审理

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0

日8时50分，开庭地点

为本院4号审判庭（东

门3楼），审判人员为章

璐、应萌芯、方鸣。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5993号

沈增林：本院受理

原告楼元根诉被告沈增

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99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871号

邓德伟：本院受理原

告蒋家钧诉被告邓德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26民初587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617号

义乌市立信印刷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与

被告义乌市立信印刷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

一、限被告义乌市立信印

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后10日内支付原

告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

司货款122542.5元及利

息损失（以122542.5元为

基数，支付自2019年9月

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驳回原告浙江永在化

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514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796元，由原告浙江永

在化工有限公司承担

2396元，由被告义乌市

立信印刷有限公司承担

340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146号

于爱君：本院受理原

告叶桂凤与于爱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于爱君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于爱君公

告送达（2020）浙0726民

初146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由张永

钦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

员江文忠、毛新金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6月29

日9：00在杭坪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550号

薛涛政、张淑莲：本
院受理原告吴林锡与薛

涛政、张淑莲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因薛涛政、张淑

莲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薛涛

政 、张 淑 莲 公 告 送 达

（2020）浙 0726 民初 550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

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江

文忠、毛新金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0年6月29

日9：20在杭坪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744号

黄群龙：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钰轩二手车有限

公司与被告黄群龙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26民初5744号的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破19号之
二

因浙江浦江天下居地

毯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

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

第2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

年3月16日裁定终结浙江

浦江天下居地毯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168号

黄法明：本院受理原告

徐津伟诉被告黄法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0726民初516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844号

陈玉萍：本院受理原告

郑峰诉被告陈玉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0726民初584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187号

王建松：本院受理原告

潘永贵诉被告王建松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0726民初618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445号

储美芳、黄珊珊：本院

受理原告朱群燕诉被告储

美芳、黄珊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26民初544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201号

季向军：本院受理原告

浦江县黄宅镇合心村民委

员会诉被告季向军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0726民初520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89号

徐红政：本院受理原告

张世政诉被告徐红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曹德强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芮孟

畅、张琳琅组成合议庭，定

于2020年6月30日上午9

时2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802 民 初
6379号

衢州鹏森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黄军楠：本院

对原告廖杰冬诉你们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 0802

民初6379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衢州鹏森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廖

杰冬8700元。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0元，由被告

衢州鹏森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交纳，逾

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花

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825 民 初
142号

徐建军（公民身份号码
330821197107213414）：
本院受理原告徐振炎

与被告徐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825民初14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证据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一、依法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计人民

币300000元及利息（利

息从 2015 年 3 月 21 日

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四倍计付至款付清

之 日 止 ，暂 计 利 息

200000元）;二、实现债

权的律师代理费10000

元由被告承担;三、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6月25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1004 民 初
6903号

金灵琴：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公司与你为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1004

民初6903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一、你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公司保险理赔

款 45359.59 元 ，并 以

45359.59元为基数支付

自 2016 年 9 月 14 日起

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按月利率 1.5%

计算的违约金；二、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公 司 保 险 费 2681.6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2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247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

费1820元在提交上诉

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

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 局 ，帐 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